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3年9月4日——2023年9月8日。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72899987@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1
	页岩气及氮气管线改造项目
	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起于弛源化工，止于建峰化工）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托市洁美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弛源化工配气站至建峰化工配气站输气管道2条，页岩气管道与氮气管道同沟敷设，新建管线全长6030m；改建配气站2座，其中改建弛源化工配气站1座，改造内容主要为新增发球装置、阀门，并将氮气计量点至弛源化工配气站原页岩气管道变更为氮气管道，长度约800m；改建建峰化工配气站1座，改造内容主要为新增收球装置、阀门，并将建峰化工厂大门口至建峰化工配气站原页岩气管道部分变更为氮气管道（长度约1500m），与现有氮气管道相连，止于建峰化工空压站。
	废气：禁止大风天施工作业，土堆和建筑材料采取遮盖等降尘措施；管沟开挖及土石方堆放，通过采取洒水抑尘、设置围挡、土石方临时堆放处采取防雨布遮盖等措施。

废水：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或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等，不外排；基坑废水、管道试压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机械设备冲洗、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或用于绿化；生活污水依托施工区沿线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噪声：合理安排放空时间，避免夜间进行清管作业和检修作业，加强管理。
固废：施工废料综合利用或环卫部门处理；清管废渣回收资源利用或交由有相应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置；废弃旧管道收集后外售物资回收部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